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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4_E4_BA_91_c26_645704.htm 一、新修订的《残疾人保障法

》呈现四大亮点 对《残疾人保障法》的全面修订，是惠及全

国8300多万残疾人的一件大事，对于发展残疾人事业，保障

残疾人平等、充分地参与社会生活，保障残疾人的合法权益

，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，具有重要的意义。有关专家表示

，新修订的《残疾人保障法》呈现出四大亮点。 亮点一∶禁

止对残疾人歧视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主

任李援说，中国政府已签署的联合国《残疾人权利公约》明

确规定，“缔约国应当禁止一切基于残疾的歧视”，其内涵

不限于教育、就业等歧视，还包括拒绝为残疾人提供合理便

利等情形。 基于此，新修订的《残疾人保障法》明确规定∶

“禁止基于残疾的歧视。禁止侮辱、侵害残疾人。禁止通过

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贬低损害残疾人人格。” “除了

歧视残疾人以外，对现在有些人侵害残疾人亲属以及工作单

位的歧视，都是属于禁止基于残疾人的歧视。这既与国际公

约衔接，又对于残疾人的权益保护更加充分。”李援说。 亮

点二∶开展出生缺陷预防和早期发现 有关单位的调查显示，

我国每年约100万新生儿患有各种出生缺陷和先天残疾，不仅

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出生人口质量，还造成了沉重的社会和家

庭的经济负担。 新修订的《残疾人保障法》规定，国家有计

划地开展残疾预防工作，加强对残疾预防工作的领导，宣传

、普及母婴保健和预防残疾的知识，建立健全出生缺陷预防

和早期发现、早期治疗机制，针对遗传、疾病、药物、事故



、灾害、环境污染和其他致残因素，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，

采取措施，预防残疾的发生，减轻残疾程度。 法律还明确，

以实用、易行、受益广的康复内容为重点，优先开展残疾儿

童抢救性治疗和康复。 专家表示，这些规定具有很强的操作

性，对尽早发现和预防出生缺陷、促进残疾人康复等具有重

要意义。 新修订的《残疾人保障法》规定，国务院制定中国

残疾人事业发展纲要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中国残疾

人事业发展纲要，制定本行政区域的残疾人事业发展规划和

年度计划，使残疾人事业与经济、社会协调发展。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负责残疾人工作的机构，负责组织、协调、指导、

督促有关部门做好残疾人事业的工作。 法律还规定，国家建

立健全残疾人统计调查制度，开展残疾人状况的统计调查和

分析。 二、解读《残疾人保障法》∶权益保障措施将更有力

2008年4月24日，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，高票通

过修订后的《残疾人保障法》。这是新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

通过的第一部法律。 立法机关指出，这次对《残疾人保障法

》的全面修订，是惠及全国八千多万残疾人的一件大事，对

于发展我国残疾人事业，保障残疾人平等、充分地参与社会

生活，保障残疾人的合法权益，具有重要意义。同时，这也

是对即将举办的北京残奥会的大力支持。 立法机关介绍，这

次修订《残疾人保障法》，着力强化了残疾人权益的各项保

障措施。 政治权利 制定有关法律和政策要听取残疾人意见 修

法背景∶目前，我国共有8296万残疾人。对这一特殊群体来

说，政治权利的充分保障是实现其他各项权益的基础。 新法

规定∶国家采取措施，保障残疾人依照法律规定，通过各种

途径和形式，管理国家事务、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、管理社



会事务。 制定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公共政策，对涉及残疾人

权益的重大问题，应当听取残疾人和残疾人组织的意见。 康

复权利 优先开展残疾儿童抢救性治疗和康复 修法背景∶康复

是残疾人改善自身状况的基础。经过不断努力，1988年

至2006年，我国共有1300多万残疾人获得不同程度的康复。

但我国为残疾人提供的康复服务与需求之间还存在着巨大差

距，曾接受过医疗服务与救助、康复训练与服务、辅助器具

配备服务的残疾人比例分别为35．61％、8．45％和7-31％，

而对以上三项需求的比例分别达到72．7 8％、27．69％和38

．56％。其中主要原因在于，国家对康复服务投入不足，残

疾人康复经费主要依靠家庭。因支付不起治疗和康复费用，

每年都有大量的残疾儿童被家庭遗弃。 新法规定∶各级政府

和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，为残疾人康复创造条件，建立和

完善残疾人康复服务体系，并分阶段实施重点康复项目，增

强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。 康复工作应当从实际出发，

以实用、易行、受益广的康复内容为重点，优先开展残疾儿

童抢救性治疗和康复。 教育权利 给予寄宿生活费等费用补助 

修法背景∶目前，我国1 5岁及以上残疾人文盲有3591万人，

文盲率为43．29％。在6至14岁的246万学龄残疾儿童中，正在

接受义务教育的只有63．19％，大大低于96．3％的全国儿童

接受义务教育的总体比例。 新法规定∶各级政府对接受义务

教育的残疾学生、贫困残疾人家庭的学生提供免费教科书，

并给予寄宿生活费等费用补助，对接受义务教育以外其他教

育的残疾学生、贫困残疾人家庭的学生给予资助。 就业权利 

实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制度 修法背景∶2007年2月，国务

院制定《残疾人就业条例》，其中规定∶“用人单位安排残



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1．5％。具

体比例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的实际

情况规定”。“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其所在地省

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比例的，应当缴纳残疾人就

业保障金。” 尽管经过努力，我国目前已有297万城镇残疾人

实现就业，但残疾人就业形势依旧严峻，在就业年龄段残疾

人口中，城镇和农村在业比例分别只有38．7％和5 9％。 新

法规定∶国家实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制度。国家机关、

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、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的

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，并为其选择适当的工种和岗位。达不

到规定比例的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保障残疾人就业的义

务。 国家对安排残疾人就业达到、超过规定比例，或者集中

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和个体经营的残疾人，依法给予

税收优惠，并在生产、经营、技术、资金、物资、场地等方

面给予扶持。国家对从事个体经营的残疾人，免除行政事业

性收费。 文化权利 设立盲人有声读物图书室 修法背景∶我国

共有盲人1233万，超过世界盲人总数的四分之一。通过在各

级公共图书馆设立盲文及盲人有声读物图书馆，是满足如此

庞大的盲人群体的文化需求，提高其综合素质的有效渠道之

一。 新法规定∶在公共图书馆根据盲人的实际需要，设立盲

文读物、盲人有声读物图书室。 社会保障权利 无劳动能力者

政府供养 修法背景∶2006年，全国共有594万残疾人享受城市

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。但残疾人作为最困难的群体，生活状

况大大低于社会平均水平，近年来这种差距还有继续拉大的

趋势。全国有残疾人的家庭2005年人均收入城镇为4864元，

农村为2260元，而当年全国人均收入水平城镇为11321元，农



村为4631元，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

。12．95％的农村残疾人家庭年人均收人低于国家规定的683

元贫困线。“一人致残、全家致贫”的现象普遍存在，残疾

人的生存问题远未得到解决。 新法规定∶对生活确有困难的

残疾人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。县级以上地

方政府对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后，仍有特别困难的残疾人

家庭，应当采取其他措施，’保障其基本生活。 对生活不能

自理的残疾人，地方各级政府应当根据情况给予护理补贴。 

地方各级政府对无劳动能力、无扶养人或者扶养人不具有扶

养能力、无生活来源的残疾人，按照规定予以供养。 无障碍

权利 公共交通工具逐步达到无障碍要求 修法背景∶无障碍环

境，是残疾人走出家门、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，也是方

便老年人的重要措施。无障碍环境不仅包括交通等物质环境

，还包括信息和交流的无障碍。 我国现行《残疾人保障法》

只在第四十六条规定，“国家和社会逐步实行方便残疾人的

城市道路和建筑物设计规范，采取无障碍措施”，未包括信

息交流无障碍内容，对物质环境无障碍的规定也不全面，且

只是倡导性的规定。 由于无障碍立法滞后，我国的无障碍建

设只能靠政策来推动，大部分城市的道路、公共建筑、居住

小区、公共交通未进行无障碍改造，新建的设施还存在不规

范、不符合无障碍规范要求的问题，已建无障碍设施管理急

待加强。信息交流无障碍工作较为薄弱，电信与网络没有充

分考虑残疾人的需求，电影、电视节目没有普遍加配字幕，

盲人、聋人不能及时获得有效信息，不能参加中考、高考和

诸多的职业(执业)资格考试。 全国18岁及以上残疾人口中，

社会参与有中度以上障碍的比例高达49．8％。 新法规定∶新



建、改建和扩建建筑物等设施，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无障碍设

施工程建设标准。 国家举办的各类升学考试、职业资格考试

和任职考试，有盲人参加的，应当为盲人提供盲文试卷、电

子试卷或者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予以协助。 公共服务机构和公

共场所应当为残疾人提供语音和文字提示等信息交流服务，

公共交通工具应当逐步达到无障碍设施的要求。 "#F2F7FB"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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